附件四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校園實施動物保護教育活動計畫
「用寵愛記錄生命篇章」校園動物故事競賽報名表

	縣市與學校（全銜）
	臺北市新湖國民小學

	參加組別
	[bookmark: _GoBack]□國小中年級組   □國小高年級組

	作品名稱
	

	學生年級
	

	學生姓名
	

	連絡電話
	手機：
住家/學校：（）

	聯絡地址
（含郵遞區號）
	（住家或學校）


	電子信箱
	

	作品版權與製作聲明：
本人報名參加之作品，確屬為本人之作品並擁有版權，作品若有使用他人作品、資料、肖像之部份均已合法取得版權所有者之授權，並無抄襲剽竊之情事。日後若有涉及作品版權之糾紛，本人願負法律之責任，並退回獎金、獎狀。


編號：          本欄位由工作人員填寫                                                附件一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校園實施動物保護教育活動計畫
「用寵愛記錄生命篇章」校園動物故事競賽

	作品名稱：

	圖片

插入圖片
本人與校園動物互動照片1張
背景必須為學校校園場景

	內文：（請以標楷體、14號字、1.5倍行高進行創作，僅能電腦打字，表格不足可自行延伸）





編號：          本欄位由工作人員填寫                                                附件二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校園實施動物保護教育活動計畫
「用寵愛記錄生命篇章」校園動物故事競賽
作品授權同意書
創作者（以下簡稱授權人）報名參加【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校園實施動物保護教育活動計畫校園動物故事競賽】，保證影像文字作品係出於本人之原始創作，未侵害任何第三人之智慧財產權，且有權為本同意書之下列授權：
作品名稱：                                                               
一、授權人同意無償授權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將短文及圖片創作作品重製、改作、編輯（包括不限於光碟片型式、改作各種語版、加印中英文字幕等）或部分剪輯。
二、授權短文及圖片供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不限地域、次數、時間作非營利性公開上映、公開傳輸、公開展示、公開推廣之權利，不另予通知或致酬。
三、授權人同意無償提供作品予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永久典藏，並基於推廣原則出版及公開放映之用。 
    此致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參賽者（正楷簽名）：


附件三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校園實施動物保護教育』計畫
 「用寵愛記錄生命篇章」校園動物故事競賽 報名專用封面
 *請以限時掛號寄件；如以平信寄件發生遺失或遲誤而致無法報名，責任由參賽者自負。
寄件者
學校及年級：
參加組別： 
作品名稱：
參賽者姓名：
聯絡電話：
聯絡地址：

	收件者                40306臺中市西區民生路140號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教師專業碩士學位學程  收

*請參賽者確認下列資料均已繳交
□紙本：報名表(1份)、創作內容(4份)、授權同意書(1份)。
□E-mail：請將相關資料寄至指定信箱，始完成報名。



